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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台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第七點

訂定之。 

第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須於入學後，第一學年結束前，由該研究生之指導教授組

織成立「博士生指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 

「委員會」由校內外相關領域人員組成，人數三至五人。該研究生之指

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並擔任該委員會召集人，委員會成員另需包含本所專

任教師至少一人。  

前項委員會之委員須具有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第五條第二款

所規定之資格。 

１‧曾任教授者。 

２‧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３‧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４‧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５‧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委員會」成立後，由指導教授將委員名單提送所長備查。委員會之成

員若有變更，亦需提送備查。 

 「委員會」之會議記錄應由該研究生之指導教授負責保管，影本送所辦

備查。 

第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至遲須於入學後，第一學年結束前，提送修習課程計畫至

「委員會」審查，審查得以會議或書面方式實施。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須於資格考試前提出博士論文之研究計劃。 

前項計劃每學期須定期經「委員會」同意，修改時亦同。 

研究生於必要時得向「委員會」提議召開論文研究討論會議。 

第五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之辦理方式如下： 

一、資格考試每學期辦理一次，於學期開始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並於

該學期內完成。 

二、考試：包括筆試及口試。 

http://info.ntu.edu.tw/sec/All_Law/2/2-14.html
http://www.fo.ntu.edu.tw/office/form/國立臺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諮詢委員名單.doc
http://www.fo.ntu.edu.tw/office/form/國立臺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所需修習課程及進度表.doc
http://www.fo.ntu.edu.tw/office/form/國立臺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博士論文研究計畫審核表.doc


 (一)筆試：由「委員會」就博士學位候選人應知之基本學識建議兩

考試科目及出題委員。各科應以七十分為及格，任一科

目不及格視同筆試不及格。 

 (二)口試：在上述筆試全部及格方能進行口試，口試應由博士學位

候選人就論文研究計畫、研究方法以及已完成之進度等

向「委員會」提出報告，並由委員口試，以七十分以上

為合格。 

第六條  博士學位資格考試必須於入學三年內提出申請且通過完成。未於規定期

限內完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者或資格考核不合格，經重考一次仍

不合格者，則簽請校方依本校學則第七十五條第三項及博士學位候選人

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第四條退學處理。 

第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經資格考試成績及格後，「委員會」召集人須填寫考試報告

單，並將筆試試題、試卷及口試報告提送所長備查。 

第八條  博士班研究生除須符合前述各條規定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外，在提

出博士學位口試申請時，至少必須以第一作者名義提出與博士論文相關

之研究報告 SCI期刊論文兩篇(含)以上，其中一篇為 SCI期刊該領域 40%

以內論文。 

第九條  本辦法自 100 學年入學學生開始實施，但在此之前已入學之學生亦建議

指導教授比照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報院轉教務處核備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fo.ntu.edu.tw/office/form/國立臺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紀錄表.doc

